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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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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天汇致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胡晓(028-85961062)

发文日：

 2023 年 07 月 14 日

申请号：202211193067.2 发文序号：2023071401148570

申请人：北方民族大学

发明创造名称：生物质改性的 ABS 发泡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或抵触申请的申请日）

1 DE4408855A1 1995-09-21

2 CN113024971A 2021-06-25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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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份     页。

     

审查员：寿建宏 联系电话：010-62084481 审查部门：化学发明审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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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2111930672

经审查，认为本申请存在以下问题：

（一）申请事实认定

本申请声称，目的在于克服现有制备 ABS 发泡材料的技术中存在需降低 ABS 成型加工温度、发泡倍率低、

制备工艺复杂、投资成本高以及在 ABS 发泡材料成型加工中散发出大量难闻气味的问题，提供一种利用废弃

生物质填料改性的 ABS 发泡材料及其制备方法，该发泡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可以实现无需降低 ABS 成型加工温

度、工艺简单、低成本且环保高效的发泡效果，在制备新型复合材料的过程中会散发出焦糖甜香，且无毒害。

有益效果在于：

(1)本发明的废弃生物质填料来源广泛，尤其是番茄皮渣，采用其对 ABS 进行填充改性，有利于降低 ABS

发泡复合材料的制备成本，且获得的 ABS 发泡材料是一种新型环保高效的发泡剂，可取代对环境有害的物理

发泡剂和化学发泡剂。

(2)本方案采用简单的连续挤出发泡工艺制备 ABS 发泡复合材料，挤出同时进行冷却干燥，工艺简单，可

操作性强，无刺激性气味，且会散发出焦糖甜香。

本申请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记载了实施例 1-5，其中均涉及

(1) 未烘干的生物质填料(番茄皮渣)用破碎机破碎至 200 目。(2)将步骤(1)得到的破碎后的番茄皮渣放入

超微粉碎机进一步粉碎得到粒径更小的生物质填料(超微番茄皮粉)。超微粉碎机的工艺参数设置：时间

90min，频率 50Hz，温度-10℃～0℃。(3)将步骤(2)得到的超微番茄皮粉用置封带盛装，并放置在能够避免阳

光直晒的地方。放置时间为 2 周。

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番茄加工会产生大量皮渣，仅在番茄酱的精制阶段——从精制机内破碎的番茄浆

汁中分离排出的皮籽产量就占到原料的 3％左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年加工番茄量约 900 万 t，产生

番茄皮渣约 30 万 t。番茄皮渣营养成分丰富，其中油脂含量占 8％～10％、蛋白质含量占 20％～30％、粗纤

维含量占 50％～60％，是一种优良的食品配料资源。目前番茄皮渣的主要处理手段是直接风干后作为动物饲

料，（参见“番茄皮渣蛋白质提取及其性质表征”，华霄等，《食品与发酵工业》，2017 年 3 期）

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由于番茄皮渣的季节性强，产量大，含水量高，营养丰富，极容易腐败（参见《新

疆畜牧业》，2013 年第 12 期，“番茄皮渣的保存”，黄志莲）

可以看出，番茄皮渣含水量高，要经过干燥处理再进一步利用，而本申请是将未烘干的生物质填料(番茄

皮渣)用破碎机破碎、超微粉碎机进一步粉碎得到超微番茄皮粉，以及用置封带盛装，并放置在能够避免阳光

直晒的地方。放置时间为 2 周。本申请在未对番茄皮渣干燥处理处理情况下就粉碎、以及用置封带盛装，并

放置在能够避免阳光直晒的地方。放置时间为 2 周，这会导致未干燥处理的番茄皮粉中水分导致番茄皮粉腐

烂变质，这明显有悖于本领域技术常理。未干燥处理的番茄皮粉腐烂变质导致无法采用番茄皮渣对 ABS 进行

填充改性、无法获得生物质改性的 ABS 发泡材料。因此，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不清楚的技术方案，这些技术

方案的相关试验数据（参见本申请说明书表 1）也是不清楚的，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依据本申请本申请说明

书表 1 相关试验数据来确定本申请的技术效果。由于番茄皮渣含有纤维素等能在分解中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

的成分，能具有一定发泡性，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仅可以确定本申请技术方案可以获得以 ABS 和番茄皮渣

为原料的生物质改性的发泡材料，但发泡效果以及力学效果无法确定。

（二）创造性

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一种生物质改性的 ABS 发泡材料，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组成包括：丙烯腈-丁

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粒料，85~97 份；废弃生物质填料 3~15 份，并且 ABS 和废弃生物质填料按照总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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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计。

对比文件 1（DE4408855A1 公开日 19950921 ）公开塑料组合物，每 100 重量份（重量份）的塑料作为

基质材料含有 0.05-80 重量份，优选 0.5-80 重量份，优选 0.5-60 重量份，特别是 5 至 35 重量份的填充和/或

增强材料，借助于生物质，该生物质也具有发泡剂样的作用，该生物质选自热带草类，即呈非均质和胶体多

组分体系形式的竹纤维、竹针和/或竹片材料，其主要成分为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以及少量有机和无机

伴生物，对于每 100 重量份的塑料基质材料，进一步包含 0.1 至 50 重量份，优选 1 至 40 重量份的，0.1 至 35

重量份，优选 1 至 15 重量份的作为高分子量塑料的抗冲改性剂，例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聚合物(ABS)

利用竹纤维的纤维素含量。这种纤维素具有晶体结构并发挥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 CO、CO2 和 H2O

气体的成核剂和生殖细胞，另一方面作为推进剂气体供体，由此产生特别细孔的高质量泡沫。竹纤维的发泡

剂样作用可以进一步通过用于塑料加工的纤维的可控制调节的水分含量进一步扩展。因此，通过在塑料加工

过程中控制的这些过程，可以在不使用常规发泡剂的情况下，通过一定比例的尚未分解的增强竹纤维来制备

增强的多孔塑料。在这方面，该解决方案还有助于在泡沫/多孔模制品的生产中通过在产品中有针对性地形成

接近环境的发泡剂而除去对环境有害的发泡剂（说明书第 2-5 栏）

对比文件 1 同样公开了生物质为填充剂的塑料发泡材料。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区别是权利要求 1 限定的 ABS 是主要成分，而对比文件 1 中 ABS 是塑料基质的

抗冲改性成份，权利要求 1 各组分的含量未被对比文件 1 公开

然而，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塑料基质、ABS 成分可以与生物质填充剂一起形成塑料发泡材料，塑料基质、ABS

成分都属于塑料，由此容易想到 ABS 成分可以与生物质填充剂一起形成塑料发泡材料，而各组分用量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能确定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2 限定生物质是番茄皮渣，而对比文件 2（CN 113024971 A，公开日 2021.06.25）公开，

在 PVC 复合管材制备中，加入废弃生物质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分别为：0、2、5、10、15 份，其余 PVC 树脂：

100 份，高效稳定剂：5 份，硬脂酸：0 .2 份，石蜡：0 .2 份，偶联剂：0 .6 份，在各个实施例中维持不变。

作为优选，未处理的废弃生物质为番茄皮渣、稻壳中的至少一种，最终得到的废弃生物质的水分含量控制在

0 .8%～1 .2%，所述废弃生物质为细度为 700～800 目筛，所述废弃生物质在混合过程中能够与其他 PVC 管材

原料进行混合，得到的含废弃生物质的 PVC 管材的亲水性能上与 PVC 干混料管材的亲水性能之间的区别并

不明显。

 作为优选，将废弃生物质原料通过水洗并施加压力，利用飘散的水蒸气，对水蒸气加压，软化废弃生物

质的细胞壁或细胞膜，传统的对生物质的细胞壁或细胞膜处理较为困难、过程复杂、成本较高，主要在于生

物质细胞的细胞壁上的果胶、纤维素及其他物质附着于废弃生物质上，对预处理的废弃生物质进行离心脱水、

烘干、研磨、分选及干燥，得到废弃生物质粉；（说明书第 2-4 页）

对比文件 2 教导番茄皮渣作为废弃生物质填料可以填充到塑料基质中，并且指出废弃生物质含有纤维素

等，由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废弃生物质番茄皮渣作为废弃生物质填料可以填充到塑料基质中，且番

茄皮渣含有纤维素，具备分解出二氧化碳、实现发泡的能力，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对比文件 1 结合对

比文件 2 得到权利要求 2 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3-7 进一步限定偶联剂、增韧剂，以及各组分用量，对比文件 1 公开偶联剂，偶联剂种类为

KH-550、增韧剂以及各组分用量这些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确定的，例如 US2011046283A1 公开日

20110224，公开柠檬酸酯混合物在塑料组合物中作为增塑剂的用途，增塑剂可以增加柔韧性，具有增韧作用，

因此， 权利要求 3-7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8 要求保护权利要求 1~7 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生物质改性的 ABS 发泡材料的制备方法，参见权

利要求 1 评述，可以看出，权利要求 8 与对比文件 1 区别是权利要求 8 限定的 ABS 是主要成分，而对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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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 ABS 是塑料基质的抗冲改性成份，权利要求 8 各组分的含量未被对比文件 1 公开，以及权利要求 8 限定

的工艺过程：配料，废弃生物质填料破碎、利用超微粉碎机进一步粉碎成超微填料粉；制备好的超微填料粉

密封避光放置 1-2 周；混合均匀；挤出切粒未被公开。而配料是常规操作，而废弃生物质填料破碎、利用超

微粉碎机进一步粉碎成超微填料粉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本领域技术知识容易确定的，而原料放置一段时间  

以及混合均匀；挤出切粒都是本领域惯用手段，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属权利要求 9-10 限定设备同向双螺杆挤出机的参数以及加入偶联剂和增韧剂混合均匀，这

些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本领域技术知识容易确定的，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鉴于上述原因，本申请无法获得授权。

审查员姓名:寿建宏

审查员代码:20100074


